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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條例》檢討 
會堂論壇報告 – 港島區公眾論壇  

 
日期： 二零零八年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五) 
時間： 下午七時半至九時半 
地點： 香港跑馬地黃泥涌道 133 號禮頓山社區會堂 
                                                                         
 
I.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蘇錦樑先生運用電腦投影片簡介《淫褻及不雅物

品管制條例》(“《條例》＂)的檢討諮詢文件，並邀請與會者發表意見。 
 
II. 出席者發表他們對《條例》檢討的整體意見： 
 

- 質疑邀請團體參與專題小組的甄選準則，並質詢有否包括宗教團體及

道德關注團體； 
- 期望在是次諮詢後不會重蹈 2000 年的覆轍，不要無疾而終；社會上

有贊成的聲音，亦有反對之聲，不要因個別人士的立場而廢除修訂條

例； 
- 另一意見亦擔憂物品完全不受控，即使對 18 歲或對中學生沒有重大

影響，但對 4 歲的兒童是否有足夠保障；諮詢期未完結，社會就新媒

體難以取得共識，應把印刷媒體和新媒體的條例分拆，縮短戰線，修

訂現行的條例先監管印刷媒體，否則，3 歲的兒童能夠閱讀〈中大學

生報〉並不恰當； 
- 另一意見不贊同 4 歲兒童閱讀〈中大學生報〉會有影響，原因是 4 歲

兒童沒有淫褻的意識，根本不知道它的內容是甚麼； 
- 另一與會者就年齡問題表達意見，世界上的其他國際都會，是否會有

法律規定 18 歲前不能接觸性資訊，15 歲可以有性行為，16 歲可以結

婚？意思是，社會上 18 歲以下的青少年已在進行與性有關的行為，

卻要禁止他們接觸性資訊，在這方面存在不一致性； 
- 整份文件有很多詳細的項目，而整體是想在資訊、言論自由及保護兒

童及青少年之間取得平衡，這是一個好的方向； 
- 要保護兒童及青少年，先要看看哪些媒體最容易接觸兒童及青少年；

家庭裡的互聯網，以及隨處發售的報紙雜誌，最常接觸兒童及青少

年；政府要加倍注視印刷及網上媒體； 
- 建議由傳媒組織監察傳媒機構，這是較有效及較易接受的做法；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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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組織提供法律意見，或加強組織的權力； 
- 期望政府能透過學術研究，更具體地列明社會的標準及市民對性的態

度，豐富諮詢文件的內容作為討論框架； 
- 難以引入外國的道德標準套用於香港的文化，香港內在亦有文化的差

異和地方色彩； 
- 有道德團體指當去信政府要求參與專題小組討論被拒； 
- 有社會服務機構曾經舉辦由政府資助的《條例》宣傳活動，但認為政

府程序有改善空間； 
- 關於性泛濫問題，媒體把問題無限放大，例如一個調查指邊緣青年的

性觀念開放，媒體卻指 14 歲以下的青少年性觀念開放，製造誤解； 
- 政府應有一定的立場，如果條例的目標是保護兒童及青少年，監管的

同時會失去部份自由是在所難免，現在政府刻意將立場軟化令自己尷

尬；另外，外地出版的雜誌尺度寬鬆，政府如何規管，需要重新在國

際視野的角度詳細思考，界定淫褻和不雅； 
- 另一意見認同政府應有一定立場，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政府插手干

預的程度有多深，要清楚讓市民知道，舉例說，市民希望購買一本雜

誌在家中與伴侶觀賞，而這本雜誌市民是買不到的，政府便要解釋原

因（”政府伸手入市民生活想伸到幾入”）；明白部份市民不希望某些資

訊隨處可見，但這種權利是否人權的一部份，對此表示懷疑； 
- 另一意見卻認為，政府不應有立場，原因是牽涉個人標準。 

 
III. 與會成員就有關檢討提出的具體建議總結如下： 
 
1 定義 
 

1.1 應多邀請不同團體就定義發表意見； 
 

1.2 需要就定義進行科學化的研究並作出公布； 
 

1.3 條例可以清楚寫明那些是「淫褻」，那些是「不雅」，例如強姦是「淫褻」，

性交或意圖性交是「不雅」，毋須說明是否「露點」，有清晰的條文，無

論甚麼人擔任審裁員，界線都是清清楚楚，不會受個人意見所影響；外

國例如新西蘭的條例，詳盡寫明強姦、人獸交、雙方同意與否的性行為，

這方面的工作香港可以做得細緻一些；條例的定義可以應用於相關的媒

體法例裡； 
 

1.4 另一意見認為，現行的條例不清晰，令不同的審裁員在裁決同一件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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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有不同的決定，沒有一個清楚的定義，只有不同的指引以供考慮，亦

可以不考慮一些因素，令人無所適從，這種方式的條例，變相深入規管

市民的生活，這是危險的； 
 

1.5 另一意見指出，運用條例寫明定義，雖然有點困難，但仍可以是一個方

法；更好的方法應透過一個完善的資料庫制度，讓陪審員用案例作評

審，而不是以一個多數人界定的道德標準，這只會制定出一些不公平的

奇怪事件； 
 

1.6 如果社會有足夠的性教育，沒有必要界定甚麼是「淫褻」或「不雅」；

即使兒童接觸不良資訊，他們亦有足夠的能力判斷，青少年接觸不良資

訊亦只是私人行為，只要他們沒有觸犯法例； 
 

1.7 除非物品牽涉明顯的犯罪行為，否則，根本沒有物品屬於「淫褻」這個

評級； 
 

1.8 補充指引 
 

1.8.1 希望法例越清晰越好；補充法定指引只會令它越來越模糊，何

不將它變成法例；縱使現時的制度要審裁員以社會人士的道德

標準去判斷，但審裁員無可避免地加入自己的道德標準，而各

自的標準可以相差很遠，結果，不同的審裁員對同一件物品會

有不同的裁決，這是現行制度所容許的；條例是要禁制物品面

世，並懲罰違法者；是次檢討的精神是要令條例達到這個目

標，那麼，是否能夠容許裁決存在差距？ 
1.8.2 考慮物品是否存有文學藝術的價值，這點須要特別注意；刑事

法的制度是由控方舉證，若加入這個考慮因素，變相要由辯方

舉證，證明物品含有文學藝術價值，這又是否符合法律精神？ 
 
2 審裁機制 
 

2.1 審裁機構 
 

2.1.1 需要適當地或部份地公開初步聆訊的審裁結果和理據； 
2.1.2 不適宜由三十名市民代表擔任委員作裁決（新成立一個獨立審

裁機構）； 
2.1.3 有意見亦反對由三十名市民為物品評級，質疑「某些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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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別」是否真正是合適人士，亦擔憂他們為自身的利益或要

維護更高的道德標準而為物品評級；如何選擇該三十名市民牽

涉到社會的道德標準，例如，挑選有多年閱讀色情雜誌經驗的

市民是否適合，這些需要更廣泛的討論； 
2.1.4 有意見贊同擴闊審裁員名單，但不認同引用陪審員名單；在法

庭判案中，法官可以利用其法律知識，加上證據，清楚地用提

問方式指導陪審團裁定被告有罪或無罪；但在淫褻及不雅的審

裁上，利用陪審員名單，表面上審裁員的名單是擴大了，但實

際上法官難以引導陪審員去對物品作出裁決，原因是道德標準

難以用是與非去作引導；兩個制度不能相比；不能以抽樣方式

去甄選審裁員，讓他們以個人的道德標準的觀點，對物品作出

裁決； 
2.1.5 另一意見覺得可以考慮陪審員名單。 

 
2.2 呈交物品以評定類別 

 
2.2.1 有意見贊成由不同人士呈交物品予審裁處評級；除了互聯網、

報紙及雜誌外，漫畫內的物品亦非常泛濫；如果更多人可以呈

交物品予審裁處評級，代表更多人關注，共同監管，是一個好

的公眾教育； 
2.2.2 現時媒體無需先送檢便可出版物品，可考慮規定重犯者把物品

先送檢然後才可出版；明白需要平衡言論自由及預檢所牽涉的

工作量，但可針對重犯的團體或機構，以加強阻嚇性； 
2.2.3 另一意見亦贊成先送檢後出版，不一定要強制性，總之能夠阻

截物品的散播都是好的； 
2.2.4 有意見認為報紙無法做到先送檢後出版，香港擁有言論自由，

亦有大量成人雜誌； 
2.2.5 有意見不贊同公眾人士可呈交物品予審裁處評級，這只會給予

部份人一個負面的自由，只會癱瘓該機構，市民應透過執法機

構或其他部門投訴，再由該機構決定是否送檢，送檢的程序應

是由行政機關進行，不是由市民進行； 
 

2.3 審裁機制是要確保一些社會道德標準，這些標準是否大部份人的標準？

如果一些資訊正正是要討論這些社會道德標準是否有問題時，這些資訊

是否會被評為「淫褻」或「不雅」而被禁制？簡單而言，審裁機制的討

論，就是政府是否希望為社會訂下一套標準，而在私人領域內政府的干

預程度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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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行政和司法的職能，最重要是要改善現行機制，令到假如程序上出現問

題後雙方有平等的機會做司法覆核。 
 
3 物品評級機制 
 

3.1 淫褻及不雅同時包括暴力、腐化和可厭，但在評級時，只有第二類屬於

不雅，但不雅與淫褻屬於兩個層次，沒有明顯區分；促請政府再細心考

慮「淫褻」及「不雅」兩個層次的定義和區別，不能只用 IIA、IIB 或 IIC
去評級； 

3.2 區分 IIA、IIB 沒有重大的意義； 
3.3 另一意見亦認為，電檢 IIB 及三級的分類常遭人詬病，更加難以界定；

另外，不應以「露點」作為評級的基準； 
3.4 不應以年齡作為物品評級機制的分野，縱使外國有類似的制度，但這只

是一個較方便的行政手法，而且無法證明 18 歲與 21 歲人士的思想是否

不同； 
3.5 無論評級如何，提高透明度是最重要的，說明判決的定義，審裁員的人

數可以擴大一些較好。 
 
4 新媒體 
 

4.1 了解政府無法管制外國伺服器；至現時為止，即使曾經檢控香港的互聯

網供應商或本港的伺服器，但沒有阻嚇作用；應該加強管制香港伺服器

發放淫褻及不雅資訊； 
4.2 應由家長自由選擇是否安裝過濾軟件；若強制互聯網供應商提供過濾軟

件，會有妨礙資訊自由之嫌；家長自行選擇，每年更新軟件，而不是由

政府推動互聯網供應商去作管制； 
4.3 為鼓勵第一次買電腦的家長或子女安裝過濾軟件，建議以免費的方式送

贈一個試用版； 
4.4 政府有否外國對互聯網的規管資料，這些資料具有參考價值，從中可以

學習別人的智慧；互聯網及網誌上有很多色情暴力的資訊，對青少年造

成重大的影響，必須規管；政府值得在這方面進行多一些研究； 
4.5 政府不能立法強制互聯網供應商提供過濾軟件，這是過份地實行家長式

保護；若買電腦送軟件，須先考慮利益輸送問題；篩選淫褻及不雅物品，

不能完全依賴電腦操作，舉例說，一名用戶無法將嬰兒的照片上載，原

因是互聯網供應商的過濾軟件，把照片界定為淫褻，是由於肉色部份佔

相片的 70%；另一相反的例子是，日本色情影碟商刻意把格仔的厚度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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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較以前更清楚看到淫褻部份），挑戰日本警方的尺度，迫使警方掃

蕩色情影碟，並要求影碟商自行重新界定格仔的厚度；這種由業界自行

界定的標準，就是所謂的「中間落墨」，值得我們再詳細討論； 
4.6 過濾軟件只是一個輔助式的工具，政府無法杜絕青少年以其他方法逃避

過濾；互聯網供應商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過濾軟件，市民亦有其自由度

選擇是否購買或安裝；只要各有選擇便可；過濾軟件的可靠度值得商

榷；若家長不熟悉過濾軟件，政府可以鼓勵互聯網供應商提供服務； 
4.7 應把印刷媒體和新媒體的條例分拆，即使美國的伺服器不能管制，至少

香港的可以管； 
4.8 不希望立法制定一些技術上有問題或不可行的措施；很多人不了解互聯

網的技術和運作，卻以自己的認知去訂下措施去管制互聯網，澳洲正是

面對這個處境，澳洲的互聯網業界正在抨擊那些法例是惡法，製造一個

假的安全感； 
4.9 社會上對於淫褻及不雅是否不受控並無共識，應以一個技術中立的方式

處理，不贊成新媒體分開立法。 
 
5 執法工作 
 

5.1 反對警方加強執法；過去的事件反映警方選擇性執法，甚至出現執法部

門測試法律的底線的情況，而那些事件不應從執法的程序去處理。 
 
6 刑罰 
 

6.1 贊成增加刑罰，尤其是重犯者； 
6.2 可考慮訂下最低刑罰，以犯案的次數、發佈的銷量、讀者人數、或影響

力等等的高低多少去量刑，報紙效力大，自然廣告費會多一些，未知立

法上是否可行。 
 
7 宣傳及公眾教育 
 

7.1 教育是條例上最重要的一環； 
7.2 認同教育是重要的；政府可以從資料上支援家長；當兒童對性產生好奇

時開始，家長便應該正面灌輸性知識及性資訊，那麼，即使接觸不良資

訊，兒童都有足夠能力判斷那是事實還是幻想，而不應該以社會的一套

標準去控制青少年；青少年接觸不良資訊亦只是私人行為，只要他們沒

有觸犯法例；如果青少年沒有機會接觸不良資訊，他們如何分辨； 
7.3 要以教育為先，提高青少年的“免疫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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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總結 
 

8.1 加強評級的透明度，清楚說明評級的理念和提出所依據的思維； 
8.2 教育是最重要的工作，如果教育做得好，可能未必需要在其他方面下苦

功； 
8.3 強調保護的重要性，縱使所討論的保護目標或事物有所不同，可以是保

障言論自由或其他，但“保障＂這觀點是大家所關注的；補充意見指

出，心智成熟因人而異，是否應透過教會、學校及家庭進行教育，還是

要政府阻截不良資訊，哪個方法更有效和針對性，這是需要再深入探討

的； 
8.4 憂慮政府管制，無論管制的深度有多大，大家對政府的干預提出疑慮； 
8.5 定義方面，各有不同意見，部份人士認為應該訂立清晰的條文，但部份

人士覺得法例未必能做到滴水不漏；補充意見指出，法例在定義涵蓋太

闊，須要更清晰的內容；亦需要社會再進一步討論；就角度而言，從保

護青少年的角度出發，或從人權的角度相比較，則前者較好，原因是從

人權的角度去作定義，會是無限的；以南非作例子，法例寫得太仔細，

有機會被人「走法律罅」，可以從監管這方面出發，以英國為例，關於

性虐待、人獸交、與死人進行性行為、強姦等，可以納入「淫褻」，同

時需要保留一些彈性，容許法例十年有效； 
8.6 至於公眾人士自行送檢，各有不同意見，部份人士認同市民有這個權

利，是一件好事，部份人士卻認為自行送檢會影響整個制度； 
8.7 過濾軟件是否強制，各有不同意見； 
8.8 傳統媒體與新媒體是否分拆為不同條例作監管，各有不同意見。 

 
 


